编制《拜城县水资源配置规划》项目
采购要求

投标人投标前应认真阅读招标要求的所有内容，如果投标书不能满足招标说明的要求责任由投标人自负。
投标人须知：
1、设计概况：在调查流域、区域、项目区水资源状况、灌区和灌溉范围内的现状，以及农（牧）业生产灌溉需求的基础上，结合水利规划、水功能区划、综合农业区划、可供水量和水资源利用现状，根据农（牧）业生产的特点、种植结构与布局进行水土资源平衡分析，研究不同水源配合利用的方式，在充分考虑高效节水灌溉要求的前提下，拟定灌区水资源配置及工程总体规划布局方案。主要内容：一是搜集资料；二是开展各业需水分析和需水预测；三是开展供水预测和供需分析；四是提出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；五是提出规划保障措施和建议，按照《水资源规划规范》（GB/T51051-2014）、《水资源供需预测分析技术规范》（SL429-2008）等规程规范编制拜城县水资源配置规划报告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投标资质：（1）具备工程设计水利行业或水利行业专业乙级（含）以上资质，同时具有水文地质或工程地质勘察专业乙级（含）以上资质，（2）项目负责人需具有水利专业高级（含）以上工程师资格，5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，在近5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程设计3项以上；（3）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有水利专业中级（含）以上工程师资格；
3、工期要求：该项目设计期限从合同签订后30日内完成报告编制，在规定时间内未完工的，扣除中标价1%/天的失约金。
4、中标方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之后3日之内，和拜城县水资源总站签订设计合同。如没有正当理由不签订施工合同的，视为主动放弃中标资格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5、中标方签设计合同时，需提交电子版投标书及胶装纸质版（原件加盖公章）交给采购单位。
6.中标方缺陷责任和保修期从设计通过审核验收之日起计算，具体期限12个月。

采购单位：拜城县水资源总站
项目联系人：徐恒
  联系电话：13999663765

